（行政复议机关）
43.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催告书

〔    〕　　号

（申请人姓名或单位名称）：
你（你们或你单位）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    申请行政复议一案，本机关于     年  月  日作出了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文号　  　）变更了原行政行为，并于      年  月
  日送达给你（你们或你单位）。你（你们或你单位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（依法自行行政强制执行的适用该条；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适用五十四条）的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你们或你单位）催告，请自收到本催告之日起    日内履行行政复议决定，逾期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予以强制执行（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）。
你（你们或你单位）可以自收到本催告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。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（行政复议机关印章或者行政复议专用章）

